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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债权转让暨远期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涉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中安消旭龙以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部分应收账款为公司本次签署 《债权转让暨远期

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提供质押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因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部分债务逾期，公司存在逾期担

保情形（含１６中安消债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的需

要，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神农架林区阳日镇长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长青矿业”）签订《债权让暨远期回购合同》等文件，涉及转让金额两亿元。 根据上述
合同文件，长青矿业受让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到期后公司将向长青矿业回购前述转让的应
收账款，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旭龙”）以其
部分应收账款为本次交易提供质押担保，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９０）。 近日公司与
长青矿业就该项合同的展期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回购日展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１３２２０１３４９７
法定代表人：吴博文
注册资本：１２８３０２．０９９２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２８弄５、６号一楼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关财务及更多信息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中安科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中安科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担保各方关系
担保人中安消旭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中安消旭龙的１００％股权。
三、本次展期合同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债权转让暨远期回购合同之补充协议》主要对回购日进行了修改，即将

回购日展期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其他事项不变。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中安消旭龙为公司签署《债券转让暨远期回购合同》到期后回购提供质押担保事

项涉及金额在公司年度融资担保授权范围内，因此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９）。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１，０２９，０００，０００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２８．３９％。因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部分债务逾期，公司存在逾
期担保情形（含１６中安消债券）。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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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１，９００万元，中安消旭龙已实际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９，００６．９８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因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部分债务逾期，公司存在逾期担保

情形（含１６中安消债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运营资金的需求，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神农架林区阳日

镇长青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青矿业”）签订２０，０００万元融资担保合同，由全资

子公司中安消旭龙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安消旭龙”）承担共同连带偿还责
任，并以中安消旭龙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约９，０００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详见
公司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０）。 近日公司与长青矿业签订借款展期协议，对其中涉及的
１，９００万元借款展期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０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１３２２０１３４９７
法定代表人：吴博文
注册资本：１２８３０２．０９９２００万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２８弄５、６号一楼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关财务及更多信息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披露的《中安科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中安科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被担保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担保人中安消旭龙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间接持有中安消旭龙１００％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原合同项下涉及的１，９００万元借款将延期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０日，担保形式不变，仍由全资

子公司中安消旭龙承担共同连带偿还责任， 并以中安消旭龙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约
９，０００万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金额在公司年度融资担保授权范围内，因此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９）。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担保总额为１，０２９，０００，０００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２８．３９％。因包括公司债券在内的部分债务逾期，公司存在逾
期担保情形（含１６中安消债券）。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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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１４点 ００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９９９号Ａ栋２楼１０Ｂ厅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９：１５－１５：００。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３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４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５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８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议案 √
９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现金管理计划的议案 √
１０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所做的相关披露。

２、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８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５－１０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

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
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
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６００６５４ ＊ＳＴ中安 ２０２０ ／ ５ ／ １３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２）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３）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和传真到达日
应不迟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但在出席会议时应提供登记文件原件供核对。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四小时提交到公司证券管理中
心。 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同时提交公司证券管理中心。

（４）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
于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受托证券公司
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５）根据《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沪港通
试点办法》、《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
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２０１５年修订）》等规定，
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股票， 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
公司的股东名册。 投资者参与沪股通业务所涉公司股票的投票权，可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的名义为投资者行使。

（二）会议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０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三）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１６５弄２９号４０３室上海立

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１７
传真：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邮编：２０００５０
交通：地铁２号线江苏路站４号出口；公交０１、６２、５６２、９２３、４４、２０、８２５、１３８、７１、９２５路
六、 其他事项
（一）参加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８００弄Ｄ栋９楼
邮编：２０００６２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１０７００２９
传真：０２１－６１０７００１７
电子邮箱：ｚｑｔｚｂ＠６００６５４．ｃｏｍ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召开的贵公司２０１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８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融资及担保计划的议案

９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现金管理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吴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５，１６１，７４９，４３３．１５ ５，４１７，１４９，３３８．４６ －４．７１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１８０，１４０，３４２．９１ ３１３，３４３，５５７．５６ －４２．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２２５，９７６，６６３．５０ ６４，４１２，６７１．９７ －４５０．８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４８３，７２７，９６６．２８ ６０５，１５３，５７８．１４ －２０．０７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１０９，７００，８１０．８７ －９９，１９５，５５９．００ －１０．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７７，９８２，０３９．５０ －５０，５６９，０９６．４１ －５４．２１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收益率（％） －４２．４４ －６０．１０ 增加１７．６６个百分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２．５０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 股） －０．０９ －０．０８ －１２．５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
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８，４８９．４５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减免 １，２７４，８４８．９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８８２，４４３．６２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２３５，４４１．５６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２３，５８４．９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４，８７７，
７２４．９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５，８５４．９０

合计 －３１，７１８，
７７１．３７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７０，５６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５２７，９７７，
８３８ ４１．１５ ５２７，９７７，８３８ 冻结 ５２７，９７７，

８３８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 ５１，６０６，００４ ４．０２ 无 国有法人

张奕彬 ７，４３４，８９２ ０．５８ 无 境内自然
人

国金证券－浦发银行－国
金中安消增持１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５，８９９，３８５ ０．４６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杨琪 ５，８１８，９００ ０．４５ 无 境内自然
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聚利１１号单一资金
信托

５，２９０，７３０ ０．４１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刘晓东 ５，００６，３２０ ０．３９ 无 境内自然
人

邱家俊 ４，３３１，８００ ０．３４ 无 境内自然
人

许钢生 ３，９９６，７７２ ０．３１ 无 境内自然
人

邱卫斌 ３，９８１，２００ ０．３１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６０６，０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６０６，００４
张奕彬 ７，４３４，８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３４，８９２
国金证券－浦发银行－国金中安消增
持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５，８９９，３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９９，３８５

杨琪 ５，８１８，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８１８，９０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利１１号单
一资金信托 ５，２９０，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９０，７３０

刘晓东 ５，００６，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６，３２０
邱家俊 ４，３３１，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３３１，８００
许钢生 ３，９９６，７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９６，７７２
邱卫斌 ３，９８１，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８１，２００
封标 ３，７１６，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１６，３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５３３，８７７，２２３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４１．６１％，其通过中恒
汇志持有公司股 份５２７，９７７，８３８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１．１５％，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１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
司股份５，８９９，３８５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６％。 除上述
外，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
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４２８，３５２，
９１６．６２ ５７２，５１４，１８２．３５ －２５．１８ 主要系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４，８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５５，０００．００ －７０．９５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应收票据 １５，３１０，０８２．２８ ５５２，６０８．５９ ２，６７０．５１ 主要系本期使用承兑汇票结算
增加所致。

存货 １１６，２３７，
７１９．５０ １，１０３，３７１，６７９．４５ －８９．４７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
致的存货和合同资产重分类所
致。

合同资产 ９５１，３９０，
８３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
致的存货和合同资产重分类所
致。

预收款项 ３６，０８４，９４６．０４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
致的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重分
类所致。

合同负债 ６８，７５３，３２４．５８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根据新收入准则核算导
致的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重分
类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３０，７６４，
６６３．０１ ９９，６８８，０９２．２８ ３１．１７ 主要系应付债券计提利息暂未

支付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１０，０２５，
６３２．８０ １３３，５２８，０３６．５８ －１７．６０ 主要本期汇率波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１－３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４８３，７２７，
９６６．２８ ６０５，１５３，５７８．１４ －２０．０７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业务未正常

开展导致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４１０，４９８，
１２９．５７ ４８６，９３４，６９５．６３ －１５．７０ 主要系受疫情影响业务未正常

开展导致成本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９，４９３，９７８．１０ １２，５５０，５５７．５３ －２４．３５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导致销
售费用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１０，５５８，９１３．９６ １４，６５４，０８４．４３ －２７．９５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３４，９９４，９８６．６９ ５１，６５５，４４４．６４ －３２．２５ 主要系１６债部分达成和解罚息
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７３８，６３３．８４ ６，８６５，７１４．３８ －６０．１１ 主要系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费
用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１－３月）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６４０，１１８，
９３６．８６ ８７７，８０７，７４０．４３ －２７．０８ 主要系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４００，２００．０５ １９４，６４０．０９ ６１９．３８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增值税返还
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６，７９０，３７６．３５ ６６，０８５，４７０．６３ －７４．５９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其他往

来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２３４，２９５，
１９２．１８ ３８６，０２８，１２３．３１ －３９．３１ 主要系业务未正常开展导致采

购支出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５，８５７，
０９５．１８ １１９，２１９，６９０．４６ １２３．００

主要系安防运营服务业务支付
代客户临时保管的资金增加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５，９３０，９５４．０１ １６，１０３，９００．９０ －６３．１７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大额长期资
产购置支出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本期支付购买浩霆子公司股权
款。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４５，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９６ 主要系公司购置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７，３７９，７１４．４２ １０，９５９，５７２．１４ －３２．６６ 主要系公司银行授信下降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５１，４２７，
１６１．３０ ４６，７１４，９２８．９４ ２２４．１５

主要系本期收到拆借资金增加
及代客户临时保管减少所致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８，１３０，８４６．１５ ５０，７１３，２９４．９８ －８３．９７ 主要系公司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２，３７８，１９５．３０ ２１，３６１，３１９．４１ －８８．８７

主要系公司资金紧张，支付利息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８４６，３６６．９５ １１７，２３６，７３４．６２ －８９．９０ 主要系本期偿还拆借资金减少

以及代客户临时保管减少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３．２．１、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事宜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５３３，８７７，２２３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４１．６１％。 其中，通过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５２７，９７７，８３８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４１．１５％； 通过国金中安消增持１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公司股份５，８９９，３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０．４６％。其累计被冻结股份５２７，９７７，８３８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
份的９８．８９％，占公司总股本的４１．１５％。

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
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 前述冻结暂未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
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但鉴于中恒汇志
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
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 公司将与中恒汇志持续沟通、督促其采取有效
措施妥善解决处理股份冻结相关事宜。

３．２．２、投资者诉讼事宜
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０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０１９］４４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２０１９］４５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０１９］４６号）、《市场禁入决定书》（［２０１９］７号），中
国证监会认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公司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
律文书合计８０１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
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３７７，３５９，８７４．７１元，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１７）。

３．２．３、控股股东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公司以７．２２元 ／ 股的价格向中恒汇志发行３９５，９８３，３７９股股份购买中安消

技术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并签订了《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标
的资产中安消技术的利润补偿期间为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对应拟实现的净利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为２１，００９．５３万元、２８，２１７．１６万元、３７，６２０．８０万元，补
偿测算对象为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内实现的净利润的年度数及各年累
计数。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２０１５］４８３４０００８号）、《关于中安消技术有限公
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２０１６］４８３４０００８号），及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的《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大华核字［２０１７］００３９６６号），经测算中恒汇
志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１７６，７５１，３４４股股份。 经公司２０１６年年度股东大会、２０１８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补偿的１７６，７５１，３４４股股份补偿方式为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
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在册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

（扣除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

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致使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
至今未能推进实施。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
事宜，公司已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恒汇志为盈利
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不属于中恒汇志的财产，其权利人为公司在册
股东，有关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披露的《中安科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２０１９－０１０）。

３．２．４、现金管理计划情况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２０２０年度现金管

理计划的议案》，为实现公司资金的有效利用，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两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资金开展现金管理，在额度范围内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月度现金管理使用额度
情况如下：

时间 现金管理使用额度（人民币元）

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１３，５７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２－２９ １６，０４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３－３１ １３，８９０，０００

３．３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未完
成履
行的
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股
份
限
售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自现金认购股份交易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
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也不由上市公司回购所持
有的股份（为实施盈利预测补偿方案的除
外）。

自认购股份
的发行结束
之日起的３６
个月内

是 是
详见
注１

详见
注１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中
恒
汇
志

若置入资产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在补偿期间
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利润预测数，中恒汇
志应进行补偿。

２０１４ ／ ２ ／ １４
至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１

否 否
详见
注２

详见
注２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两年内，通过股权并
购、资产重组、业务重组或放弃控制权等方式
避免同业竞争。 在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期间，如承诺人或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形成竞争，则承诺人或其控
制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该等商业
机会供上市公司优先选择。

２０１４ ／ ６ ／ １０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之
日

否 否 详见
注３

详见
注３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减少和规范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
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需遵循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定价原则公平操作，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交易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确保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１４ ／ ６ ／ １０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承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的相关规
定，不占用中安消技术资金。 若违反本承诺，
承诺人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涂
国
身

保证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２０１４ ／ ６ ／ １０
至不再作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之
日

是 是

解
决
土
地
等
产
权
瑕
疵

中
恒
汇
志

中安消技术及其子公司租赁的房屋存在未取
得房屋产权证书的瑕疵，但对本次重组和上
市公司未来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如上
市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此租赁物业瑕
疵受到经济损失，中恒汇志承诺对此予以赔
偿。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２０
至租赁关系
结束

是 是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中
恒
志

深圳科松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三年的净利润累计
不低于１，３１０．８８万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除各方另有
约定外，中恒志对标的公司承诺利润全额
承担补偿义务和保证责任。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０至２０１７ ／
１２ ／ ３１

是 是 详见
注４

详见
注４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卫
安
控
股

承诺泰国卫安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的净利润累
计数不低于３０，１１１．６５万泰铢（净利润数均
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数确定）。 除各方另有约定外，卫安控
股对泰国卫安承诺利润全额承担补偿义
务和保证责任。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０
至２０１８ ／
１２ ／ ３１

是 是 详见
注４

详见
注４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涂
国
身

本人承诺，本次收购泰国卫安完成后，本
人将严格控制除泰国卫安外的其他企业
从事现有业务经营，不以任何形式开展与
标的公司及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竞
争或可能产生潜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２０１６ ／ ４ ／ ２０
起 是 是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中
恒
汇
志

一、本公司承诺督促中安科于本承诺出具
之日起一年内实现对金誉阿拉丁的债权
本金人民币２５００万元及相应孳息人民币
８００万元。 二、本承诺为不可撤销承诺，若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内，中安科未能
实现上述债权，本公司将予以补偿中安科
相应损失。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３１起 否 否 详见

注５
详见
注５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注１：控股股东自愿延长所持股份限售锁定期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７－２６６、２０１８－００３），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２０１８年６
月３０日；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９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６４）， 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０９），中恒汇
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延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公司披露了控股
股东自愿延长股份限售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１０），中恒汇志自愿将其持有的股
份锁定期延期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持有
人

所持股
数（股）

原限售截止
日

第一次延
期 第二次延期 第三次延期 新限售截止

日

１
深圳市中恒
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３９５，
９８３，３７９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
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２
深圳市中恒
汇志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３１，
９９４，４５９

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３日

２０１８年６月
３０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合计 ５２７，
９７７，８３８ － － － － －

注２：中恒汇志关于置入资产盈利预测及补偿的承诺履行情况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置入资产经营业绩未达业绩承诺，根据《利润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约

定，中恒汇志已将须补偿的４８，６９１，５８７股股份托管于其在招商证券开立的专门账户，并由
公司董事会进行监管。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２０１６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
将上述专门账户中的应补偿股份先行赠送给中安科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中安科董事会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因中恒汇志自身诉讼事项，专门账户中的４８，６９１，５８７股股
份已被冻结，赠送事项至今尚未能实施。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中安消技术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大华核字 ［２０１７］
００３９６６号），中安消技术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盈利预测未全部实现，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１７６，７５１，３４４股，经测算中恒汇志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１７６，７５１，３４４股股份。 经公司２０１６年
年度股东大会、２０１８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应补偿的１７６，７５１，３４４股股份补偿方
式为赠送给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或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中恒
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将不参与该赠送），在册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扣除中恒汇志因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持有的股份数量）的
比例享有获赠股份，截至目前由于中恒汇志自身债务及诉讼事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已全
部被司法轮候冻结，包含其为盈利预测应补偿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致使中恒汇
志应补偿股份赠送事宜至今未能推进实施。

此外，根据重组上市时公司与中恒汇志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和《利润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在补偿期间届满时，公司应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
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中恒汇志将另行补偿股份。 目前，公
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开展资产减值测试， 将在结果出具后确认中恒汇志最终应当补偿的股
份。 鉴于目前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比例较高，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股份冻结情况
及其影响，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处置事项，督促控股股东采取有效措施，尽早履行应补偿
股份处置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应补偿股份实施事宜 ，公司已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民事起诉状 ， 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恒汇志为盈利预测应补偿
股份设置的专门账户所持股份不属于中恒汇志的财产，其权利人为公司在册股东 ，有关
本次诉讼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披露的 《中安科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９－０１０）。

注３：同业竞争尚在处理中的公司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智慧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北京万家安全系统有限公司、陕西吉安科技防范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公
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 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放弃将上海卫安及其子公司北京
万家纳入上市公司体系的计划，同时，为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将督促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照重组时作出的承诺以适当方式消除同业竞争情形。 上市公司与中
恒汇志的《股权托管协议》将继续履行，直至同业竞争情形消除，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０７８、２０１８－０８３）。

注４：深圳科松盈利承诺期已届满，其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３７８．３６万元，与累计业绩承诺差异９３２．５２万元，完成业绩承诺
盈利的２８．８６％，未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深圳科松原
股东需向公司累计补偿现金３，６０３．８０万元，扣除目前已补偿现金２８６．０２万元，仍需向公司补
偿现金３，３１７．７８万元，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３１）。

泰国卫安盈利承诺期已届满，其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２５，９１７．８８万泰铢，与累计业绩承诺差异４，１９３．７７万泰铢，完成业
绩承诺盈利的８６．０７％，未实现业绩承诺。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泰国卫安收购项目盈利补
偿协议》及《泰国卫安收购项目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泰国卫安原股东卫安控股有限
公司需向公司现金补偿１８，１０９．８１万泰铢，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７）。

注５：因与金誉阿拉丁诉讼纠纷事项，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７年
６月２１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债权诉讼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７－１２９），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并已收到法院《民事调解书》，截至目前，该事项尚未完结。

□适用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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